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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介绍我们国家灯具通用标准《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》GB7000.1-2002 版与国际最新标

准 IEC60598-1:2003 版的差异，用表格形式将两个版本标准差异进行详细地说明。 
关键词：灯具；标准；修改；GB7000.1-2002 ；IEC60598-1:2003   

 
 

我们国家灯具通用标准《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》GB7000.1-2002 版在 2003 年 8 月 1 日正式

实施以来，至今已经有 2年多时间，其与对应的 IEC 标准 IEC60598-1:1999 版为等同采用。国际上，

灯具通用标准最新的版本 IEC60598-1:2003 已经于 2003 年 10 月出版。IEC60598-1:2003 版与

GB7000.1-2002 版相比，有了比较大的修改，主要是取消 0 类灯具，以及在附录 C 中修改了寿命终

了易发生整流效应的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的范围。 
本文对灯具通用标准《灯具一般安全要求与试验》IEC60598-1:2003 版与 GB7000.1-2002 版的

差异从第 0章开始一直到附录进行汇总，以让广大的灯具制造厂家和照明行业的从业人员了解到国

际最新灯具标准与我国现行灯具标准的差异，关注国际最新灯具标准的走向，从而满足国际最新灯

具标准的要求。以下是两个版本标准的详细差异汇总表。 

 

 

 

 

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0.1  增加：IEC 60079 所覆盖的防爆灯具，IEC60598 的要求

（选择适合的第 2 部分）作为了 IEC 60079 的附加内容，

如果 IEC 60079 和 IEC 60598 之间有冲突，优先考虑

IEC 60079 的要求。 

增

加 
第 
0 
章 
 
一 般

介绍 
0.5.1 注 2  增加：不同种类灯具部件的选择指导可在附录 L 中找到 增

加 
1.2.73  增加：功能接地的定义 增

加 
1.2.74  增加：互连电缆的定义 增

加 

第 
1 
章 
 
定义 1.2.75  增加：金属套圈的定义 增

加 
2.2 含有 0 类灯具的划分 删除：0 类灯具的分类 删

除 
2.4 
 

按支撑面的材料分类：――

可移式灯和手提灯 
删除：可移式灯和手提灯的分类 
 

删

除 

第 
2 
章 
 
灯 具

的 分

类 

2.4 
 

 
增加：对应于 符号的材料的分类 
增加（在注释中）：当灯具被隔热材料覆盖时，直接安

装在可燃材料表面的说明。 

增

加 

表格 3.1 IP 等级数字和环境温度属

于从 c）类标记 
修改：把 IP 等级数字和环境温度划分到了 b）类标记中 修

改 
表格 3.1  增加（在注释中）：仅被照射物符号必须标志在灯具上。

如果被照射物符号的说明没有标志在灯具上，那么它应

该附在与灯具一起的说明书上。 

增

加 

3.2.9 
注释 

如果灯具明显不会安装在

普通可燃材料表面的警告

标记不需要（如庭院用可移

式灯） 

删除：左边的内容 删

除 

3.2.12 接线端子应清楚的标明或

标识哪个端子和电源的相

线连接 

修改：接线端子应清楚的标识以区别相线、中线、地线 修

改 

3.2.12 直流特低电压供电的荧光

灯具，应在电源正极接线端

子上标注“＋”或红色，电

源正极上标注“－”或黑色。

修改：与特低电压直流电源连接灯具的连接引线，连接

到正极端子的应涂红色，要连接到负极端子的应涂黑

色。如灯具提供固定的终端装置，应以符号“＋”表示

正极，以符号“－”表示负极。 

修

改 

第 
3 
章 
 
标志 

3.2.18 灯具带有双端高压气体放

电灯用触发器的，按图 26
测得峰值电压高于 34V 时，

应有警告符号或警告注意

事项。 

增加：灯具带有双端高压气体放电灯用触发器或双端

Fa8 荧光灯的，按图 26 测得峰值电压高于 34V 时，应

有警告符号或警告注意事项。 

修

改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3.3.4 灯具不适宜直接安装在普

通可燃材料表面的符号或

警句 

修改：如果灯具不适宜直接安装在普通可燃材料表面，

且无相关的符号，那么灯具上就要有警句或者说明书上

有相应的说明。 

修

改 

3.3.8 使用或应用半灯具的限制 修改：特别是当可替换光源的位置或热分布与将要替换

光源不同而引起过热时，半灯具制造商应该提供使用半

灯具的限制的信息。 

修

改 

4.4.9  增加：原先为单端特低电压灯泡设计的灯头或基座，不

能用于使用额定电压高于 50V 普通卤钨灯泡的灯具内。

如：G4 GU4 GY4 GX5.3 GU5.3 G6.35 GY6.35 GU7 G5.3
GU10 底座只能使用铝制反射器的光源。  

增

加 

4.6 注 2  增加：如果所有相关要求能够符合的话，II 类灯具可以

使用连接引线作为连接方式  
增

加 

4.7.3.1  增加：焊接方式和材料 
载流体应该式铜制的绞合导线或固体导线，对于细

导线可以加金属环。 
焊接方式只能是点焊接。 
注：其他焊接方式在考虑中 
导线和接线片的焊接是允许的，但将导线焊接在一

起是不允许的。` 
焊接连接只能用于 Z 型连接。 
焊接连接应能经受正常使用中的机械、电气、和热

试验。 
用目检和下列试验方法检查其一致性： 

a）机械测试：用 15.8.2 的测试方法，如果电缆用导线

固定架固定，则不用考虑机械测试。 
b）电气测试：用 15.9 的测试方法。 
c）热测试：用 15.9.2.3 和 15.9.2.4 的测试方法。 

增

加 

4.7.6  增加：对多极插头的测试要求 
在检验过程中施加在插头上的任何方向上的力应考虑

增加到 30N。 

增

加 

4.8  增加：对电子开关的测试要求 
当灯具上提供或使用了电子开关，则电子开关应符合

IEC 61058-1 的要求。 

增

加 

4.10.1 带电部件和Ⅱ类灯具中的

金属部件间不能接电容，抑

止干扰电容除外 

修改：带电部件和Ⅱ类灯具中的金属部件间不能接电

容，抑止干扰电容和满足 4.8 要求的开关除外 
修

改 

4.14.1  如果厂家提供了固定式灯具或无固定机构独立式控制

装置的安全安装或使用的指南和/或方式，那么这种装置

能够认为是符合标准要求的。 

增

加 

第 
4 
章 
 
结构 

4.16 
带 F 符号的灯具的要求 带 F 符号和 符号的灯具的要求 

修

改 

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4.21.4 
注 2 

 增加：外部施加的 4.13.1 中的冲击试验认为比玻璃碎片

的冲击要严酷。所以模拟玻璃破碎的试验不是不必须

的。如果玻璃屏的安装方式单独设计成抵御内部的冲

击，那么 4.13.1 的测试按照以上方向进行。 

增

加 
 

4.26.3 试验链的阻值为 0.05Ω/m
±10％ 

修改: 试验链的阻值改为 2.5Ω/m±20％ 修

改 
5.2.1 其他可移式灯具的连接方

式――不可拆卸软缆软线 
删除：其他可移式灯具的连接方式――不可拆卸软缆软

线 
删

除 
5.2.1  增加：可移式灯具增加带插头不可拆卸软缆软线的连接

方式 
增

加 
5.2.1 注 2  增加：可移式灯具包括用夹子、挂钩等方式挂在墙上的

灯具。 
增

加 
5.2.15 直流特低电压供电的荧光

灯灯具的不可拆卸软缆软

线和连接引线，用做灯具于

电源的连接方法时，其正极

应标红色，负极应标黑色 

删除：左边的内容 删

除 

5.2.17  增加：互联电缆如果不是标准绝缘或铠装电缆，灯具制

造商应提供带有套管或类似结构的连接件。 
增

加 

第 
5 
章 
 
外 部

接 线

和 内

部 接

线 

5.2.18  增加：打算通过插座连接到电源的所有可移式灯具和固

定式灯具应该装有符合 IEC 60083 要求的插头，或者符

合国家或地区标准的对应于灯具分类类型的插头。 

增

加 

7.2.1 注 2  增加：如果在更换光源操作运行期间，光源破裂，这种

破裂不认为是一种绝缘故障，因为光源不是灯具的一部

分（见条款 0.4.2 和 8.2.3 的第 4 段有记载） 

增

加 

7.2.1  增加：一个螺纹成形螺钉拧在一个金属材料凹槽时能提

供灯具的接地连续性，若符合 IEC60598-1 标准的所有

接地条款要求，那么这种接地方式是被认可的。见图 30。

增

加 

第 
7 
章 
 
接 地

规定 
7.2.10  增加：若一个固定连接的Ⅱ类灯具有一个功能接地端

子，如：环路安装时需要功能接地来辅助灯的启动或者

起消除电磁干扰作用的，功能接地线路应该由双重或加

强绝缘把带电部件或者可触及的金属部件隔开。 

增

加 

8.2.1  增加：1.当灯具外表面没有适当的防止意外触及保护措

施时，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绝缘的部件是不允许使用的。

注：基本绝缘部件的例子有打算内部使用的电缆，内装

式控制器等。 

增

加 

8.2.1  增加：当灯具使用 Fa8 双端灯头的管形光源时，要满足

标准 3.2.18 的标记要求。 
增

加 

第 
8 
章 
 
防 触

电 保

护 8.2.1 使用管形钨丝灯的 0 类、Ⅰ

类、Ⅱ类，灯具，…… 
删除：0 类 删

除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8.2.5 第 8.2.1 到 8.2.4 的合格性由

目视检验，如果必要的话，

用 GB4208(idt:IEC60529)规
定的试验指来检验。 

修改：第 8.2.1 到 8.2.4 的合格性由目视检验，如果必要

的话，用 GB4208（idt:IEC60529）规定的试验指来检验

或者当有疑问时可以依靠探针来检测部件。 

修

改 
 

8.2.7  第四段后增加：标准涉及的残余电压仅仅指一个灯具

的，即使此灯具是可以按照一个多灯的系统里。 
增

加 
第 
9 
章  
 
防尘.
防 固

体 异

物 和

防水 

9.2 f） 有符合 4.17 规定排水孔，第

1 位 IP 特征数字为 3 和 4 的

灯具，相关的试具通过排水

孔触及带电部件是不允许

的。 

最后一段修改： 
有符合 4.17 规定排水孔和起起散热作用通风槽，第 1
位 IP 特征数据为 3 和 4 的灯具，相关的试具通过排水

孔和通风槽触及带电部件是不允许的。 
 

修

改 

10.2 c） 晶体管镇流器的试验条件

应按 IEC60924 的规定。 
修改：晶体管镇流器的试验条件应按 IEC61347 的规定。 修

改 
10.2 c）  增加：在包括电子控制器的灯具进行电气强度试验时，

有可能出现比灯具额定输入电压高的额定光源线路电

压。这在光源控制器上用额定 Uout 标记来标识出。在

这些例子中，施加在灯具线路的测试电压应由光源控制

器的额定 Uout 值来代替 U 值。 
注 2 ‘U’＝工作电压。 

增

加 

10.2.1 在绝缘的衬套、软线扣、电

线架和线夹上进行试验时，

软缆或软线应该用金属箔

包覆或相用同直径的金属

棒代替。 

修改：在绝缘的衬套、软线扣、电线架和线夹要依照表

10.1 进行试验，在试验期间软缆或软线应该用金属箔包

覆或相用同直径的金属棒代替。 

修

改 

10.2.2  增加：在包括电子控制器的灯具进行电气强度试验时，

有可能出现比灯具额定输入电压高的额定光源线路电

压。这在光源控制器上用额定 Uout 标记来标识出。在

这些例子中，施加在灯具线路的测试电压应由光源控制

器的额定 Uout 值来代替 U 值。 
注 2 ‘U’＝工作电压。 

增

加 

10.3 0 类和Ⅱ类 删除：0 类灯具的相关内容 删

除 

第 
10 
章 
 
绝 缘

电 阻

和 电

气 强

度 

10.3 注 3  增加：当使用 IEC 60990 图 4 和图 5 网络时，应分别测

量峰值电压 U2 和 U3，且应转换到有效值。 
增

加 
第 
11 

11.2 带电部件与邻近的金属部

件应有足够的间隙。 
修改：附录 M 表格中的部件之间应有足够的间隙。 修

改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11.2.1 表中数值不适用于有单独

标准的部件，仅适用于灯具

中的安装距离 

修改：表中数值不适用于有单独标准的部件，但适用于

灯具中的部件的安装距离和可触及处的距离。 
修

改 
章 
 
爬 电

距 离

和 电

气 间

隙 

11.2.1  增加：当在护套、导线固定架、线夹处测量爬电距离和

电气间隙时，应在安装了相应的导线后进行测量。 
增

加 

12.3.1 c） 对于无异常条件的灯具，如

固定式不可调节的钨丝灯

灯具，其全部试验时间应为

240h。 

修改：对于无异常条件的灯具，如条款 12.5.1a）所述，

其全部试验时间应为 240h。 
修

改 

12.4 合格性试验期间，通过式布

线不应加载。 
删除：左边的内容  删

除 
12.4.1 
l)和注 3 

 增加：l) 合格性试验期间，通过式布线和环路接线应当

加载到由线径所允许的最大负载值，或者加载到由说明

书厂家安装说明书所规定的最大负载值。 
注 3 在以下国家:加拿大和美国，在发热试验中，通过

式布线和环路接线均要求加载到由线径所允许的最大

负载值。 

增

加 

表格 12.1 
注 8 

 增加：注 8 此温度限值是性能的推荐值，不是安全值 增

加 
12.5.1 a）
1） 

不小心使用不超过 30N 的

力，将可调节的灯具弯曲到

接近于支承表面。 

修改：不小心使用不超过 30N 的力，在一个短的时间段

内以及在灯具最不利的点上，将可调节的灯具弯曲到接

近于支承表面。 

修

改 

12.5.1 e） 对于金属卤化物灯灯具，按

照光源的技术要求可以导

致镇流器或变压器过热的，

按附录 C 中 2b）加以试验。

修改：对于一些金属卤化物灯和一些高压钠灯灯具，按

照光源的技术要求可以导致镇流器，变压器或启动装置

过热的，按附录 C 中 2b）加以试验。 

修

改 

表格 12.3  
增加：“   ” 符号和“   ” 符号 

增

加 
12.6 这些试验仅适用于标有“”

符号和内装光源控制装置

的灯具 

修改：这些试验仅适用于标有“  F  ”符号或

“   ” 符号，和内装光源控制装置的灯具。 
 

修

改 

第 
12 
章 
 
耐 久

性 试

验 和

热 试

验 

12.6 电子光源控制装置和可能

装在这些部件内的小的绕

组不在本条要求的范围内。

删除：左边的内容  
删

除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 12.7.2  

注 1－注

6 

 增加：  
注 1 “固定点”（12.7 中）指部件的固定点以及灯具与

安装表面的固定点。 
注 2 “暴露部件”（12.7 中）指灯具壳体的外表面。 
注 3 根据 12.7 要求，暴露部件的测量限定在提供灯具/
部件固定的部件或者提供本标准第8章要求的防止与带

电部件意外接触的防护挡板的部件。 
注 4 对需要试验的热塑材料的最热部分加以测量。这通

常是在灯具壳体的内表面，不在其外表面。 
注 5 12.7 规定的材料温度限值是根据材料在机械加载

和无机械加载时而定的。 
注 6 应用 12.7 要求时，必须与 4.15 的要求一起阅读。

增

加 

图 29  增加：图 29 试验链 增

加 
图 

图 30  增加：图 30 用在金属材料凹槽的螺纹成型螺钉的例子 增

加 
附录 C 
2）b） 

适用范围:按照光源的技术

要求可以导致镇流器、变压

器或启动装置过载的金属

卤化物灯灯具 
 
 
试验方法： 
i）未装有特殊装置的灯具：

改变电阻R2，使光源电流调

节到最大，但不要高于正常

灯电流的 3 倍。 
ii）装有特殊装置的灯具：

改变电阻R2，将灯电流调节

到正常灯电流的 2 倍。在达

到稳定状态后，电流以适当

的步幅增加，直到保护装置

起作用。注意应尽可能使每

一步都达到稳定状态。 

修改：（适用范围和试验方法）  
适用范围：适用于某些符合 IEC62035 的高压钠灯和高

压金卤灯灯具，即：“根据 IEC 62035 光源的安全标准，

可能导致镇流器、变压器或者启动装置过载的某些金属

卤化物灯和某些高压钠灯灯具”。注 2 中具体列出了不

适用以上范围的几种情况： 
- 额定功率不小于 1000W 的高压钠灯； 
- 设计成直接代替汞灯的高压钠灯； 
- 由 IEC 62035识别的寿命终了不易发生整流效应的高

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； 
- 由光源制造厂识别的寿命终了无整流效应危险的其

他的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。（这种灯具可能仅限适

宜于特殊的光源制造者）。 
  
试验方法：改变电阻 R，将灯电流调节到正常灯电流的

2 倍。不进一步调节 R。如果在超过 12.5.2 条的温度限

值前已达到稳定状态，以及对于热保护控制装置来说，

保护装置没有动作，则需要以适当间隔调节 R，如 10%
增量增加电流。注意应尽可能使每一步都达到稳定状

态。无论如何，电流调节到不高于正常灯电流的 3 倍。

修

改 

附录 C 
图 C.3 

金属卤化物灯灯具工作的

试验线路图 
修改：一些金属卤化物灯灯具和一些高压钠灯灯具工作

的试验线路图（试验线路原理图进行了修改） 
修

改 
附录 L 
L.7 

 增加：L.7 在不同类型灯具中的零部件 增

加 

附录 

附录 M 
 

附录 M 是资料性附录 修改：附录 M 是规范性附录 修

改 



章节 IEC60598
-1:2003

GB7000.1-2002 版标准内容 IEC60598-2003 版标准内容 备

注
版标准条

款  
附录 S  增加：附录 S 要求产品重新试验的包含比较重要要求的

修改条款 
增

加 
 

附录 U  增加：附录 U  0 类灯具的参考 增

加 
 


